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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9月13日

（2018）浙1003民初4208号
吴进辉、朱兆晖：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台州银行）为与被告吴进辉、朱兆晖为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1003民初42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吴进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台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
中借款本金20000元、借款本金10000元的利息分别按月
利率17.64‰、15.17‰均自2017年12月17日起计算至判
决履行完毕之日止）；被告朱兆晖负连带责任。被告朱兆
晖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吴进辉追偿。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6元，减半收取
303元，公告费400元，合计703元，由被告吴进辉、朱兆晖
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缴上诉
案件受理费606元（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
市农行，账号：19-900001040000225089001，在预交上诉

案件受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件送交本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6746号

王六文：本院受理原告沈宣立与被告你、台州市安丰
实业有限公司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1004民初6746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准许原告沈宣立撤回对被告台州市安丰实业有
限公司的起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6746号

王六文：本院受理原告沈宣立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
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你偿还借款300000元，并支

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
息，同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日。本案
由审判员周晓瑶独任审判，书记员叶月担任记录，并定于
2018年12月3日9时15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6750号

王六文：本院受理原告沈云飞与被告你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你偿还借款
12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
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同时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日。本案由审判员周晓瑶独任审
判，书记员叶月担任记录，并定于2018年12月3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受委托，兹定于2018年9月21日下午
3:30在宁波市百丈东路28弄2号嘉汇国贸
B座907室拍卖厅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中信银行宁波分行受
托资产包收益权（13 户企业），本金合计
30448万元，参考价7375万元，保证金1500
万元。

二、展示时间及咨询：即日起至 2018
年9月20日止接受咨询和标的展示。

三、拍卖方式：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
不到保留价不成交。

四、报名时间：请竞买人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止，将拍卖保证金缴入指定账户，

并于2018年9月21日上午11:00时前携保
证金付款凭证和有效证件前来本公司办
理报名手续。（有效证件：法人需提供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经办人身份证和公司授权书，上述材料均
需加盖公章；自然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并签名）

五 、联 系 电 话 ：（0574）87810776、
87712912

联系地址：宁波市百丈东路28弄2号
嘉汇国贸B座907室。

未尽事宜详见本场拍卖会资料或登录
诚拍网网址：www.chengpw.com。

浙江金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改变与成长：
诉讼全流程在线

在网页的地址栏里地敲入 www.

netcourt.gov.cn进入杭州互联网法院诉

讼平台，然后登录法官的专属账号，这是互

一庭的熊俊丽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短

短一年，这个架着黑框眼镜的萌妹子俨然

成了一名“技术宅”，熟练地在电脑上操作

着电子送达平台、智慧庭审系统、电子签章

系统……

每位法官都被这种互联网的科技范儿

包围着。熊俊丽说，用互联网的方式审理

互联网案件，要找到这种感觉，她是着实费

了一番功夫的。“一年前，我刚来时，互联网

法院的牌子还没挂，甚至连网上诉讼平台

都没正式开通，但办案不能停，一下子分到

手六七十个案子。”送达、开庭、宣判，案件

越来越多，审限越来越短，陷入焦虑的熊俊

丽为了争取时间，挑了几个案子出来，用传

统的邮寄送达方式。伴着打印机的“刷刷”

声，“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一

张张传送出来，她装进文件袋，然后贴上快

递面单寄出，“一个星期应该可以到被告手

上了。”

好在不久之后电子送达平台的开通，

彻底“解放”了她，鼠标在“勾勾选选”之间，

该给当事人的文书材料便被传送到全国各

地甚至是世界的另一头，时间也不过一分

钟而已。这个平台实现了一键多渠道同时

送达，“邮件、短信、旺旺等等，还有强制弹

屏功能，当事人不得拒收！”熊俊丽兴奋地

说，有近九成案件可一次性成功送达。

在司法审判中注入互联网思维，必须

突破传统模式的局限，杭州互联网法院大

胆创新全程在线审理模式。当前，在线审

理是常态化的，凡当事人关联的案件，实现

100%在线开庭审理。而全球首创的异步

审理模式的上线，则让诉讼彻底打破了时

空的限制。

“举个例子，如果一方当事人定居在加

拿大，12小时左右的时差很难进行在线的

同步庭审，但在异步审理模式下，他只需要

将证据、质证意见、答辩意见等上传至诉讼

平台，系统会引导当事人和法官完成全部

诉讼流程。”杭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倪德锋

介绍，“在异步审理模式下，法官与原告、被

告等诉讼参与人可根据自己的时间，非同

步完成庭审流程。”该模式上线以来已结案

1917件，适用率稳步提升。

截至今年8月底，杭州互联网法院共受

理互联网案件12103件，审结10646件，线

上庭审平均用时28分钟，平均审理期限41

天，比传统审理模式分别节约时间3/5、1/2。

规则建立：
用司法裁判
统一尺度和确立规则

“创新”是杭州互联网法院改革试点

工作的永恒主题。

根据中央确立的杭州互联网法院的管

辖范围，为杭州市辖区内的涉互联网一审

案件。审理案件类型涉及互联网购物、互

联网著作权侵权纠纷、互联网购物产品责

任侵权纠纷等6类。

事实上，这一年来，新技术、新问题不

断涌现，杭州互联网法院受理的案件类型

纷繁复杂，与此同时，在已审结的一些案件

中，也通过司法裁判统一尺度，明确网上行

为的边界。

“芝麻信用评分”搜集并商业性使用个

人征信数据引发隐私权侵权案件、网易公

司强制推送广告邮件涉嫌影响用户体验导

致侵害个人信息等案例的审理中，杭州互

联网法院通过合理界定公众号、论坛社区

等平台的注意义务，准确认定新媒体环境

下虚假信息散播、谣言扩散、网络侵权等责

任，维护网络环境下的个人信息安全。

像这样有典型意义的探索还有很多

——通过《奔跑吧兄弟》《捉妖记》等著作权

侵权案件的审理，杭州互联网法院明确了

通过网络深层链接的侵权构成标准，以司

法裁判引导网络产业健康发展；通过审理

全国首例涉大数据权利归属案，探索数据资

源确权、开放、流通、交易行为规范，权衡处理

好技术发展与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发布《网

络著作权司法保护报告》及《网络著作权典型

案例》，分享审判经验，阐明司法态度。

“拓荒者”：
为互联网司法的
制度供给身体力行

除了审理模式和智能平台的设立，杭

州互联网法院也在一年的试点期间，做了

一些互联网司法实践流程、规则、标准方面

的“拓荒”。很多探索最终被认可并以司法

解释的形式被确立下来。

9月6日，最高法院印发《关于互联网

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

定》），这是我国首次对互联网法院的案件

审理给出了具体司法解释，引起各界极大

关注。《规定》里头就藏着很多“杭州经验”。

倪德锋说，互联网法院全程在线审理，

线上证据在线提取，电子证据的审查判断

成为日常，我们着眼电子证据审查认定工

作的源头建设。在6月28日，杭州互联网

法院就宣判了全国首例以区块链为存证的

案件，判决支持了原告采用区块链作为存

证方式，并认定了对应的侵权事实。也就

是说，法院肯定了区块链作为判定侵权与

否的有效存证的资格和效力。

这一点在《规定》中给予了及时的回

应，第11条明确，“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

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

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

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

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确

认”。这是我国首次对可信时间戳及区块

链等固证存证手段进行法律确认，意味着

电子固证存证技术在司法层面的应用迎来

重要突破。

《规定》还明确在线化审理平台的法律

效力，实际确认了超越传统庭审程序的合

法性问题；回应了在线化审理的痛点，确认

在线化身份认证的账号行为效力视为本

人，多渠道多模式下的送达默示有效等等

问题。这些无一例外都能在杭州互联网法

院的诉讼规程中找到影子。

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不仅仅意味着

荣耀，更意味着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互联

网法院不是简单地将‘互联网’与‘法院’两

个词叠加，也不仅仅只是在司法实践中辅

助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将法院审判职能

从线下搬到线上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

以一种互联网方式和思维，探索涉互联网

案件诉讼和裁判规则的创新。”杭州互联网

法院院长杜前说。

让公平正义在网络中复制
杭州互联网法院一岁啦，它对互联网司法的探索弥足珍贵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陈腾峰 吴巍

一年前的8月18日，杭州市钱潮路22号。

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目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共

同为全球首个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揭牌。

一年后，在充分借鉴杭州互联网法院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中央决定在

北京、广州增设互联网法院。9月10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已正式挂牌收案，广州

互联网法院也将在本月“上线”。

互联网法院的相继成立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重大制度创

新。正是有了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探索，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的落地变得有迹

可循。而在这一年当中，杭州互联网法院又是如何让公平正义在网络中复制，

迭代升级的呢？

时隔一年，记者再次踏入杭州互联网法院。


